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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
*

———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

程金华 吴晓刚

提要:本文利用 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05)，描述并分

析中国人是否卷入民事纠纷并采取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特

别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属性的影响力。研究表明，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对民

事纠纷如何反应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统治精英相对来说更少依赖政府渠

道而更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中下层社会阶层成员更多地信赖政府

渠道，把日常纠纷诉诸政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更多地利用法

律解决民事纠纷。此外，教育也是决定人们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重要

因素: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少把问题诉诸政府渠道而更多地把纠纷诉诸法

律途径。基于这些经验研究，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的法

律涵义，并认为对“中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意义应当抱谨慎的乐观态度。
关键词:社会阶层 社会分化 民事纠纷 接近正义 法治 法律动员

一、导 论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过去 30 年的急剧变迁，其中一个重要的

社会后果就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拉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与重

组(参见陆学艺主编，2002;Bian，2002;Bian et al. ，2005)。目前理论界

对该现象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社会学的范畴，并赋予其更多的同中国未

来制度转型相关联的涵义(参见 Chen，2003)。其中，中国中产阶级(或

者更加狭义的“新社会阶层”)的兴起及其政策涵义得到了理论界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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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的特别关注。① 在法律研究中，一些学者也高度期待中国中产阶

层的兴起，并视之为可能对中国法治建设施加积极影响的重要社会力

量之一。②

然而，学界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对法律发展影响的观察，绝大

多数是在规范意义上进行的。其分析背后隐含着一个源自韦伯(Max
Weber)的传统命题:中产阶级(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也是新

兴的资产阶级)对具有形式理性本质的(西方) 法治的合理性具有天然

的认同(韦伯，1998;Trubek，1972)。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对阶级和法律

关系的韦伯式规范认知，在经验上并未得到完全证实。即便在西方国

家，一些研究显示中产阶级对法治的偏爱也是有条件的( 参见 Baumg-
artner，1995)。在中国，不仅对法律制度及其实践的经验研究在整体上

缺乏，社会阶层属性是否同法治实践存在关联也未得到认真、系统的经

验证实。③ 在缺乏系统的、基于本土的经验研究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中

国中产阶级兴起的法律意义所持的乐观态度，可能是一种“生活在他

处”的想象。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法治实践的观察者，把公民( 主要是劳动阶

级)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法律动员”( legal mobilization)来解决纠纷的实

践视为中国未来走向法治的一种推动力(参见 Diamant et al. ，2005)。
这些研究基于另一种传统智慧:“书本中的法律”( law on books)只有被

激活成“行动中的法律”( law in action) 才有现实意义(Pound，1917)。
在中国，只有当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制定法越来越多被公民在实践中

使用，进而了解它们的优缺点，才可能让陌生的(现代西方) 法治逐渐

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之中，“法治化”才有可能。但是，问题在于，人数众

多的中国普罗大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运用法律? 劳动阶级

是否比其他阶层更多地动用法律，以及他们是否动用法律多于其他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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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比如，张翼的研究分析了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影响

(张翼，2008)。类似地，蔡永顺则以中国中产阶级如何维护其业主权利为案例分析了他

们的政治态度(Cai，2005)。再如，江忆恩的研究则侧重中国中产阶级对于国际事务的

态度(Johnston，2004)。
当然，学术界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中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意义。相反，学者通常把它同市场

发展、产权保护、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民主化一起，视为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揽子方案的

必要部分(参见 Peerenboom，2002:513 － 557;公丕祥，1998)。
但是内尔·戴芒特一篇关于中国纠纷及其解决的论文算是半个例外。在该文中，他提到

阶级和性别是两个解释个人冲突及其解决的重要变量，并用此对中国人的纠纷解决方式

进行解释。但是，他并未在文中对阶级进行清晰和可操作的定义(Diamant，2000)。



纷解决机制? 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系统的解答之前，我们对于从劳动

阶级动用法律的个案研究所得到的法治涵义也要抱谨慎的态度。
因此，对转型时期中国的“阶级与法律”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不

仅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更在中国的语境中具有显著的政策涵义。相

应地，不同社会阶层在发生民事纠纷后是否、以及如何“接近正义”
(access to justice)便成为最佳的研究切入点之一。在这个领域中，人

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民事纠纷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布

是否一样? 面对纠纷，不同社会阶层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 一

旦采取行动时，他们是否对把民事纠纷诉诸法律有着不同的偏好? 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的社会阶层属性同

法治实践的内在关联。
在西方，对“接近正义”的研究已历时半个世纪，并积累了颇为丰

硕的成果( 参见卡佩莱蒂编，2000;Carlin et al. ，1966 － 1967;Silbey ＆
Sarat，1988 － 1989;Genn，1999;Sandefur，2008)。但是，在中国，此类研

究在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参见范愉，2007)。在有限的研究成果

中，规范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经验研究———尤其是定量的经验研

究———少之又少(参见麦谊生，2003;沈明明、王裕华，2007;Michelson，

2007，2008;Read ＆ Michelson，2008)。不过，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及麦

谊生(Ethan Michelson)最近的研究。利用 2002 年在中国 6 省( 市)37
个村庄的 2902 家农户数据，麦谊生分析了宏观的地域因素和微观的家

庭因素在决定中国农民日常纠纷发生及其解决途径( 尤其是法律动

员)中的作用。在微观的家庭层面，麦宜生发现，拥有政治关系，即有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家庭成员是村领导(包括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

可以帮助农户避免卷入日常纠纷;在一旦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政治关系

会激励农户把问题诉诸“官方的正义系统”( official justice system)。①

同时，在宏观层面，他发现法律动员更多发生在经济比较糟糕、纠纷更

多的贫困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农户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对地方干部相

当不满，从而更愿意利用更高层级的正义系统来寻求帮助。因此，同通

常我们在别的国家看到的“法律伴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相悖，麦谊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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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麦谊生在文章中指出，“法律动员”( legal mobilization) 和“诉诸官方正义系统”( access to
the official justice system)是意义等同的，不仅包括把问题诉诸法院和律师，也包括向政府

机关的“合法诉求”(Michelson，2007:461)。



现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尤其是河南省的农民) 比经济发达地

区的农户显得更“好讼”(Michelson，2007)。
麦谊生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贡献，具有相对的创新性与科学性。但

我们同时认为，其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尽管他的研究是“第一

次用抽样调查数据”去分析民间纠纷与纠纷解决的关联机制，但其发

现有着明显的地域局限———局限于特定省份的农户样本。其次，尽管

他敏锐地指出中国的司法系统是镶嵌在党政体制之内，因而狭义意义

的法律途径(主要是咨询律师和上法院打官司) 属于他定义的“官方正

义系统”中的一部分，但是，法律途径和狭义意义上的党政纠纷解决渠

道是不一样的(参见程金华，2009)，麦的研究没有就此作出区分。再

次，麦的研究也未能把民事纠纷同其他纠纷做出区别。而经验证明，在

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中，中国公民解决纠纷的策略可能是不一样的

(参见 Cai，2008)。最后，像其他作品一样，麦谊生的研究也未能把转

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同民事纠纷中的“接近正义”作系统的回归分

析。而我们已经在上文论述过，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重提阶级具有特

别重要的政策涵义。
本文利用一项 2005 年的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并分析中

国人是否发生民事纠纷，以及对民事纠纷如何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

特别关注的是人们的社会阶层属性，并同时考察作为控制变量的各类

资本拥有情况及相关社会人口学因素。我们将首先在简要回顾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然后介绍本文所采用的全国性数据及相关

变量的定义和测量。接着，我们将描述说明当前中国民事纠纷分布的

情况，以及中国人对实际和虚拟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倾向性，然后对决

定纠纷 是 否 发 生，针 对 纠 纷 如 何 行 动 的 因 素 进 行 多 元 回 归 分 析。
最后，我们将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并讨论这些发现的理论贡献和政策

涵义。

二、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 一)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发生

从发生的角度看，民事纠纷( disputes) 的出现，并不是自然纷争

(conflicts)的必然结果。纠纷的形成还涉及到当事人对自身牵涉的纷

451

社会学研究 2010. 2



争的理解和反应，纷争的形成是一个慢慢转型和升级的过程。威廉·
费尔斯汀纳等人认为，民事纠纷的形成是一个对纷争进行事实和性质

上的“认定”(naming)，对他人进行“归咎”(blaming)，并最后为此而向

自认造成伤害的加害方“主张权利”(claiming)的过程(Felstiner et al. ，

1980 － 1981)。
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同一自然事实存在不同理解与反应，民事纠

纷的发生可能因社会群体而异。一种可能性是，不同社会群体卷入的

自然纷争不一样，因此有了不同的纠纷。另一种可能性是，即便卷入一

样的自然纷争，不同社会群体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在经验上，大

量的研究也证实了不同社会群体卷入日常纠纷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

(Miller ＆ Sarat，1980 － 1981;Genn，1999;Pleasence et al. ，2004;Michel-
son，2007;Sandefur，2008)。比如，研究发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拥有更高家庭收入或 /和教育程度的群体，因为更加频繁地参与消

费和投资活动，会更多地卷入经济型纠纷(Sandefur，2008)。在中国，

麦谊生的研究发现，拥有更多官方关系的农户卷入更少的日常纠纷

(Michelson，2007)。由此，我们首先假设:在中国，民事纠纷的发生因

社会阶级而异(假设 I)。

( 二)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

在民事纠纷发生以后，人们必须面对是否、以及如何“接近正义”
的问题。针对人们的社会群体属性同他们对民事纠纷解决途径选择间

的关联性，当代法律社会学者归纳出以下三种可能的因果关系机制

(如图 1 所示，参见 Sandefur，2008)。

图 1 决定不同社会群体成员如何选择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机制

551

论 文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



第一种因果关系机制是间接的(图 1 中的 M0)，即特定社会群体更

容易卷入特定类型的纠纷，而纠纷的性质又决定了其解决的途径。另

外两种机制则更加直接。其中一种是源于主观的认同(图 1 中的 M1)，

即特定社会群体对某种纠纷解决制度的偏好缘自他们对这些制度解决

民事纠纷、提供正义的合法性认同
獉獉獉獉獉

(甚至信仰
獉獉獉獉

)。当面对纠纷时，人们

可能因为文化习惯和生活经历等的影响，下意识
獉獉獉

地去寻求特定的纠纷

解决途径。很显然，不同社会群体成员有不同的文化习惯、集体思维和

生活经验，因而非常可能认同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它们的合法

性。另外还有一种则是源于理性选择(图 1 中的 M2)，亦即特定社会群

体成员对某种纠纷解决途径的偏好缘自他们对该种制度解决民事纠

纷、提供正义的有效性的算计
獉獉獉獉獉獉

(甚至操纵
獉獉獉獉

)。当面对纠纷时，当事人很

可能首先去掂量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并在对各种纠纷策略的利

弊得失进行理性的分析之后，有意识
獉獉獉

地去寻求特定的纠纷解决途径。
同样，不同社会群体成员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行动能力，也因而会采取不

同的纠纷解决策略。
上述关联机制特别被应用到分析人们是否选择法律途径来解决日

常纠纷。理论上说，如果人们对以法律(主要是实证法而非自然法) 解

决纠纷有着天然的认同，从而愿意依赖这个制度体系来解决自己的问

题，则被视为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基于理性

算计来决定何时动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则被视为拥有良好的“法

律能力”，即了解有关法律，熟悉法律运作程序，同律师和法官有着良

好的关系，并能够为此支付成本(参见 Carlin et al. ，1966 － 1967)。在

实际生活中，人们要么基于认同、要么基于理性选择，或两者兼而有之

地诉诸法律来解决自己的麻烦。这个过程，一般被称为“法律动员”
(参见 Black，1973;Lempert，1976;Zemans，1982)。

受上述机制所作用，当面对民事纠纷时，人们的社会阶层属性可能

左右了他们是否、以及如何对纠纷采取行动，特别是是否、以及如何利

用法律来解决日常纠纷。
1. 对民事纠纷是否采取行动

纠纷发生后，人们的应对策略是多元的。不行动，或者容忍纠纷，

首先且是非常普遍的行动策略(Sandefur，2007)。导致容忍纠纷的原

因是复杂的:或许因为人们对此类纠纷熟视无睹———比如一些社会中

的家庭暴力，或许人们认为行动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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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或许人们认为行动得不偿失———比如说街边

买水果遭遇缺斤少两。换言之，人们可能因意识形态或 /和理性选择的

原因而放弃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参见 Zemans，1982:figure 1)。这一

点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证实。比如，沈明明和王裕华的调查发现，在

中国农村，人们对经济纠纷“什么也不做”的主要原因有三:“不知道有

什么办法”、“搭不起钱”和“搭不起时间”( 沈 明 明、王 裕 华:2007:

123)。
就社会阶层属性对是否行动的影响而言，过去的研究发现:一般说

来，相对于穷人而言，富裕阶层的成员更倾向对纠纷采取行动( 参见

Genn，1999: table B1;Miller ＆ Sarat，1980 － 1981: table 4; Sandefur，
2007:table 1)。在中国，最近的研究表明，干部、党员和其他政治精英

一方面更少有纠纷，但在另一方面则更易在纠纷一旦发生后采取行动

(Michelson，2007)。因此，我们假设:在中国，上层社会人士比中下社

会阶层人士更少容忍自身实际卷入的民事纠纷(假设 II)。
2. 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

如果民事纠纷被诉诸行动，其形式也是多样的。大体说来，民事纠

纷可以通过非法律途径解决，也可能被诉诸法律。就非法律渠道而言，

人们解决纠纷的途径包括诉诸公共媒体，咨询非律师专家，寻求民间调

解，要求政府干预，甚至游说立法干预，等等。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法院以外的民事纠纷解决制度通常被称

之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诉诸法律———主要包括咨询律师的意

见，以及到法院起诉———常被视为民事纠纷最后的解决渠道。经验研

究普遍发现，大量的纠纷被容忍了，而一部分由非法律渠道解决，较少

的纠纷最后升级到诉讼解决(Mayhew，1975:426)。因此，法律社会学

者形象地把上述纠纷后的不作为、非法律纠纷解决途径和诉诸法律等

行动策略的分布，描绘为“金字塔模型”(Felstiner et al. ，1980 － 1981;

Miller ＆ Sarat，1980 － 1981;Diamant et al. ，2005)。在这个模型里，行动

从低端到顶端的升级意味着解决程序越来越制度化、正式和昂贵。
在中国，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解决

民事纠纷的途径大体是一样的———无外乎上述提到的几种方式。但

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民事纠纷解决途径有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
在中国，把诉诸法律当成民事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并不完全准确。比

如，当民事纠纷发生以后，中国公民可能直接把问题上访到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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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因对法院判决不满而上访———因此引起所谓的“涉法上访”。
相应地，自 古 以 来，中 国 人 相 对 不 太 乐 意 去 法 院 打 官 司 ( 瞿 同 祖，

1981)。把民事纠纷诉诸政府则是目前中国社会非常普遍的做法(O’
Brien ＆ Li，2006;Michelson，2008)，并且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Hung，

2004)。另外，由于中国的法院系统是镶嵌在广义的政府体制里面的，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辨明中国公民把民事纠纷诉诸法庭究竟

是因为相信法律，还是相信政府。故此，根据现有的研究，我们先有必

要把法院和其他政府主导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一起看待。
藉此，本文中，我们把由国家机器介入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统称为

“国家机制”，以区别于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此，我们把所有民事

纠纷解决途径分成三大类机制(四种渠道)。这三大类机制是:⑴不对

纠纷采取行动;⑵民间纠纷解决机制;⑶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国

家纠纷解决机制包括狭义的政府主导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简称“政

府渠道”)和以咨询律师与上法庭诉讼为主的法律途径。
当然，在上述四种纠纷解决渠道中，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法律动

员。在法律社会学中，大量的研究把社会群体同法律动员联系起来，以

探讨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卷入纠纷时利用法律的意愿和能力，以及把纠

纷诉诸法律的利弊得失与结局(Baumgartner，1988;Merry，1990;Hoff-
mann，2005)。其中，社会阶层属性同法律动员之间的联系受到特别的

关注。比如，杰若姆·卡林等人认为，尽管穷人似乎并不比富人更不需

要法律，但是他们的确比后者更少得到法律的保护(Carlin et al. ，1966
－ 1967)。唐纳德·布莱克也认为:在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更

易为上层的社会成员所利用(Black，1973:141)。总之，大部分经验研

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对法律有不同的需求，也会在利用法律解

决问题中有所差异。鉴于此，我们假设:在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人士对

是否利用法律去解决民事纠纷有不同的偏好(假设 III)。
但是，在另一方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最经常利用法律，并

没有定论。在理论上，由于我们前文提到的三种直接和间接的决定机

制，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法律动员是

相当昂贵的过程，因此，上层社会成员应当是最有优势去动用法律来解

决纠纷的。然而，如果我们把纠纷的性质放进来考虑，是否动用法律又

受语境的制约。比如，萨莉·玛瑞发现，在美国，当面对熟人间隐私性

纠纷时，劳动阶级比中上层社会成员更乐意“在公开场合洗脏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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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更乐意把问题诉诸法院(Merry，1990)。在中国，内尔·戴芒特

发现在离婚纠纷的解决中，有类似的情况发生(Diamant，2000)。再

者，不同社会阶层所认同的社会规范又在意识形态上制约了人们是否

把问题诉诸法律。对此，为了检验不同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我们给出了

两个竞争性的假设，以供验证。其中，根据理性选择的决定机制，资源

多的社会阶层应当更多地利用法律解决纠纷。因此，我们假设:在中

国，上层社会人士更有可能动用法律去解决民事纠纷( 假设 IV － 1)。
此外，根据合法性认同的决定机制，理论上，新兴的中产阶级是最认同

具有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的。因此，我们假设:在中国，中产阶级人士

更有可能动用法律去解决民事纠纷(假设 IV － 2)。
在本文的后续部分，我们将用数据对上述的假设逐一进行验证。

三、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阶层:数据、定义与特征描述

( 一) 数据

本文利用的数据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

学系合作进行的 2005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05)。① 该

调查采用的是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各阶段的抽样单位分别为:以中

国的区(县)为初级抽样单位，以街道(乡镇) 为二级抽样单位，以居民

(村民)委员会为三级抽样单位，随机抽取家庭住户，再在每户随机抽

取 1 人。CGSS 2005 样本覆盖全国 28 个省级单位( 宁夏、青海和西藏

除外)中的 125 个区县，包含了 590 个居民委员会和 410 个村民委员会

中的 10372 个 18 周岁以上的中国成年公民。其中，6098 个样本(大约

占总样本的 58. 8% )为城镇居民，另外 4274 个样本(大约占 41. 2% )为

农村居民。我们根据全国人口的实际城乡比例对样本进行加权处理，

得到一个可以代表全国成年人口的随机样本。由于样本是从不同的县

整群抽取的，我们在模型估计时，也考虑到了这种研究设计的集群效应

(clustering effect)，而对相应的标准误差进行了调整，报告的是稳健标

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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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的社会阶层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阶层。我们对此的定义和描述如下。
1. 社会阶层的操作定义

近年来，针对转型中国的社会分化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陆学

艺主编，2002;Bian，2002)，但是，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并无一个统一的

定义。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度环境，将社会阶层从三个维度来定义:

被访者(被访时或者退休前) 工作单位的性质、职业分类和行政( 或技

术)级别。单位的类别包括:(1) 党政机关;(2) 国有企业;(3) 国有事

业;(4)集体企事业;(5)私 /民营企事业;(6)三资企业;(7)个体经营。
其中，我们把(1) － (4)项视为公有部门，(5) － (7)视为私有部门。职

业分类则依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所使用的职业编码。其中，编码在

0 － 10 和 0 － 50 之间的为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负责人，在 101 和 299 之

间的为专业技术人员，在 301 和 399 之间的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在 401
和 499 之间的为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在 501 和 999 之间的为产业工人

和农民。行政级别划分为从无级别一直到局级以上。技术职称包括无

职称、初级、中级、高级和特级。根据这三个标准，我们把被访问的对象

划分为五个阶级:统治精英、旧中间阶层、新社会阶层、个体户和劳动阶

级。其中，新社会阶层、个体户和旧中间阶层共同构成转型时期中国的

“中产阶级”。表 1 详细描述了我们对上述五个社会阶层的操作化定义。
我们将统治精英定义为在公有部门就业，要么具有副科及以上级

别的行政干部，要么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士。我们把在公有部门就

业、不符合上述行政级别和专业职称要求但职业为“党政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职业编码为 1 － 50)的也定义为统治精英。相应地，旧

中间阶层则是在公营部门就业，行政级别在副科以下，专业职称在高级

以下，职位或为专业技术人士或为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人士。此外，我们

也把在公有部门就业，职业为商业和服务业中层(职业编码为 401)、企
业的中层管理者( 职业编码为 601)，或基层生产负责人( 职业编码为

602)的人定义为旧中间阶层。这个阶层还包括村干部(职业编码 518)

和军人(职业编码 997)。新社会阶层是在私有部门就业，并拥有如下

任一种职业的人士:(1)私营企业负责人(职业编码为 50)，(2) 专业技

术人员，(3)办公室工作人员，(4)商业和服务业中层管理者(职业编码

为 401)，(5)企业的中层管理者(职业编码为 601)，(6) 基层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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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职业编码为 602)。①个体户则是或者单位性质为“个体户”或

者职业编码为“个体户”的人士。其余的人为劳动阶级，亦即我们通常

所说的工人和农民(见表 1)。

表 1 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操作定义

社会阶层

类 别
工作部门

职业分类(括弧内数值为 2000 年全国人口

普查所用职业编码)

行政 /专业等级

行政级别 专业职称

统
治
精
英

公营部门

中
产
阶
级

旧
中
间
阶
层

新
社
会
阶
层

个体户

公营部门

务农

私营部门

个体经营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 (0 － 50)

－

专业和技术工作人员(101 － 299)

办公室和行政工作人员 (301 － 399)

商业和服务业中的中层管理人员 (401)

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601)

工作组或者车间负责人 (602)

解放军军官或者战士(997)

村干部或者生产队长(518)

企业负责人(50)

专业和技术工作人员(101 － 299)

办公室和行政工作人员(301 － 399)

商业和服务业中的中层管理人员 (401)

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601)

工作组或者车间负责人 (602)

个体户(60)

－ －

副科级及

副科以上

高级职称

及以上

副科级

以下

高级职称

以下

－ －

－ －

－ －

－ －

－ －

－ －

劳
动
阶
级

－

商业和服务业工人 (402 － 499)

产业工人(603 － 999，除 997)

农、林、牧、副、渔业工作人员 (501 － 599，

除 5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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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本文对“新社会阶层”的操作定义由此发展而来。



2. 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特征的描述

很显然，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一样的社会经济特征。在本文中，我

们重点观察他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拥有状况。相应地，我们分

别用党员资格、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去衡量被访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资本拥有情况。表 2 描述了中国上述五个社会阶层的资本拥有状况，

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表 2 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描述性特征

统治精英 新社会阶层 个体户 旧中间阶层 劳动阶级 均 值

占成人人口的百分比(% ) 6. 4 2. 0 13. 9 9. 8 67. 9

党员所占比率(% ) 51. 7 10. 9 3. 9 24. 0 6. 5 10. 8

2004 年均收入(元)
17635. 9

(14861. 2)

27664. 7
(37960. 7)

12127. 4
(18178. 1)

13442. 1
(10593. 4)

5986. 6
(8049. 9)

8792. 4
(12863. 1)

不同教育程度所占比率(% )

小学及以下 10. 2 3. 8 25. 4 8. 3 47. 3 37. 2

初中 17. 9 11. 4 43. 8 19. 2 30. 2 29. 8

高中 33. 6 37. 0 25. 3 37. 5 19. 0 23. 0

大专及以上 38. 3 47. 9 5. 5 35. 0 3. 6 10. 0

平均年龄
55. 9

(14. 0)

34. 2
(11. 5)

37. 9
(11. 6)

45. 5
(15. 1)

45. 2
(14. 7)

44. 7
(14. 8)

男性所占比率(% ) 71. 7 51. 7 54. 7 48. 0 43. 4 47. 4

城镇户口所占比率(% ) 94. 4 95. 3 69. 3 91. 5 47. 6 58. 8

不同居住区域所占比率(% )

东部 54. 8 72. 5 49. 7 50. 4 41. 1 44. 7

中部 25. 3 16. 1 27. 1 27. 9 31. 3 29. 7

西部 19. 9 11. 4 23. 2 21. 7 27. 6 25. 6

注:括弧里的数值是标准差。

CGSS 2005 数据显示，统治精英虽是人口比例非常小的一个阶层，

只占中国成年人口的 6. 4%左右。但是，在所有五个阶层中，他们拥有

最多的政治资本(党员比例最高)，以及较多的文化资本( 教育水平次

高)和经济资本(2004 年收入水平次高)。新社会阶层约占成年人口的

2. 0%，但其所拥有的资本也很显赫，这个阶层的人士挣钱最多，2004
年的平均年收入达 27664. 7 元，他们中 47. 9% 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

但只有 10. 9%是党员。劳动阶级是中国人口众多但拥有资源最少的

群体，约占中国成年人口的 67. 9%，其中将近一半的成员(47. 3%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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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小学或者以下的教育，不到 4% 的人受过大专或者以上的教育，他

们中的党员也只有 6. 5%，这个阶层 2004 年的平均年收入只有 5986. 6
元，是收入最高的新社会阶层的 1 /5 左右。整体上，旧中间阶层和个体

户的社会地位处于上述三个阶级之间，而且个体户的社会地位变化较

大。虽然个体户在改革的早期曾风云一时，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

化的深入，他们的经济优势不再，不但党员比例在各阶层中最低，所拥

有的经济资源也少于旧中间阶级(Wu，2006)。因此，尽管在有的提法

中(参见前江泽民讲话注)，“新社会阶层”也包括个体户，但我们在分

析中将个体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来对待。

四、中国民事纠纷的发生:分布规律及其决定机制

( 一) 民事纠纷的分布

在 CGSS 2005 问卷中，关于民事纠纷，被访者被问到，“在过去 4 年

内，您在生活或工作中有没有同其他人发生纠纷呢(如地界纠纷、庄稼

被毁、人被打、别人借钱不还等)?”在所有 10372 个被访问对象中，有

947(或者 9. 1% )的人回答“有”。表 3 列举了民事纠纷在中国不同社

会群体间的分布情况。
从表 3 可以看出，民事纠纷的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有着明显

的差异。个体户卷入日常民事(经济)纠纷的可能性最大，统治精英则

最小———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居其间的是新社会阶层，其卷入民

事纠纷的可能性略高于劳动阶级和旧中间阶层。我们还可以根据被访

者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拥有的情况来观察他们卷入民事纠纷的可

能性。从表 3 中可以看出，被访者的党员资格同其是否卷入民事纠纷

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具体说来，党员比非党员更少卷入民事纠纷。至

于被访者的年收入及受教育状况，我们无法确认它们同民事纠纷发生

之间的关联。我们把所有被访者按照他们 2004 年收入分成五等分:最

高、次高、中间、次低、以及最低 20%。从表 3 可以看出，民事纠纷的发

生在这五等分收入中不存在明显的分布规律。类似地，当被访者的受

教育程度被划分为四等(小学或以下、初中、高中、以及大专或以上) 以

后，他们卷入纠纷的可能性也没有显著差别。此外，女性卷入纠纷的可

能性低于男性;东部和中部居民卷入民事纠纷的可能性低于西部;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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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发生民事纠纷的可能性低于农村居民。

表 3 民事纠纷在中国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2005)

社会群体
实际卷入民事纠纷的

百分比(% )
社会群体

实际卷入民事纠纷的

百分比(% )

社会阶层 年收入

统治精英 5. 5 最高 20% 9. 8
新社会阶层 10. 0 次高 20% 8. 7
个体户 11. 0 中间 20% 8. 2
旧中间阶层 7. 8 次低 20% 9. 8
劳动阶级 9. 3 最低 20% 9. 4

教育 区域

大专及以上 9. 1 东部 8. 3
高中 9. 3 中部 8. 4
初中 9. 5 西部 11. 5
小学及以下 8. 8

党员资格 性别

党员 7. 6 男 10. 7
非党员 9. 3 女 7. 8

城乡

城镇 8. 0
农村 10. 7

( 二) 卷入民事纠纷的决定机制

为了确证中国居民的社会群体属性与他们卷入民事纠纷之间的复

杂关系，我们进一步作了逻辑斯特(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这个回归分

析中，因变量是被访者在被访时过去 4 年内是否卷入民事纠纷( 有 =
1;没有 = 0)，自变量则包括社会阶层属性、资本拥有状况和相关社会

人口学指标。其中，社会阶层属性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解释变量，而其他

变量则是看作控制变量。表 4 是我们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 4 可以看出来，在控制资本类和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后，中国民

事纠纷的发生不由阶级地位本身所决定。在五个社会阶层之中，没有

任何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别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因此，本文的第

一个假设(假设 I)并没有得到证实。此外，我们发现，党员比非党员更

少卷入民事纠纷。这一结果同麦谊生的发现可能吻合:拥有政治资源

可 以 帮 助 中 国 公 民 避 免 卷 入 日 常 的 纠 纷 ( p < 0. 100) (Michelson，

2007)。此外，在多元分析中，收入和教育对是否卷入民事纠纷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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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影响;但是性别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少卷入民

事纠纷 (p < 0. 001)。

表 4 决定中国居民实际卷入民事纠纷的 Logit 模型

模型

社会阶层(统治精英为参照组)

新社会阶层 . 123(. 389)

个体户 . 156(. 274)

旧中间阶层 . 058(. 303)

劳动阶级 . 289(. 267)

党员 － . 278(. 157) 

年收入(最低 20% 为参照组)

次低 20% － . 042(. 119)

中间 20% － . 135(. 152)

次高 20% － . 012(. 168)

最高 20% . 185(. 156)

教育(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 034(. 112)

高中 . 029(. 138)

大专及以上 . 039(. 216)

女性 － . 340(. 093)

年龄 . 016(. 016)

年龄平方 － . 000(. 000) *

农村居民 . 249(. 160)

区域(东部为参照组)

中部 . 068(. 199)

西部 . 456(. 185) *

常数 －2. 495(. 480)

Pseudo R2 . 023
Wald χ2(d. f. ) 104. 56
样本数 9843

注:数据已经加权;括弧中的标准误差是据主要抽样单位( 县) 被调整过的稳健标准误;

其中: 表示 p≤0. 10，* p≤0. 05，p≤0. 01，p≤0. 001。

五、中国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描述性及回归分析

( 一) 民事纠纷解决的制度形式

在询问被调查人是否发生过纠纷之后，我们问了两个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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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针对那些同他人实际发生过冲突的人，我们问:“您当时采用了以

下哪些途径解决?”可供选择的答案包括:(1) 法律途径( 如向法院起

诉);(2)找对方单位领导解决;(3) 找熟人调解;(4) 找政府部门或村

组织调解;(5)找媒体投诉;(6) 忍了;(7) 其他。对于这些途径，被访

问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选或者多选实际采用的纠纷解决渠道。另

一个问题是针对那些没有同他人发生纠纷的被访问者的假设性问题:

“假如发生这种情况( 同他人之间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情形)，您觉得您

首先会采用(上述 7 种纠纷解决途径的)哪一种解决途径呢?”(为方便

论述，下文对前一个问题简称“实际民事纠纷”，对后一个问题简称“虚

拟民事纠纷”)。① 表 5 归纳了被访者对实际和虚拟民事纠纷解决渠道

的选择情况。
总的说来，从表 5 中我们看到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对日常纠纷忍

气吞声是中国人常见的态度。对于现实发生的民事纠纷，高达 23. 9%
的行动策略是容忍。即便被问及虚拟民事纠纷，也有 10. 7% 的被访者

把容忍当成首选的策略。当然，从这两者的差距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相

当不愿意容忍民事纠纷。② 第二，当卷入现实纠纷后，找熟人调解是中

国人最多采用(27. 7% ) 的方式。如果包括找政府或者村级组织调解

在内，有 46. 2%的中国人在面对日常冲突后动用了“调解”这种纠纷解

决方式;在问及行动意愿时，仍有 21. 2% 的被访者愿意找熟人调解，有

22. 7%愿意采用找政府或者村级组织调解。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依

然可能是“地球上最多被调停的国度”(Wall ＆ Blum，1991:4)。第三，

在现实中，国家纠纷解决机制(33. 1% )比民间纠纷解决机制(43. 1% )

更少被采用。但在测量人们的意愿时，被访者动用国家纠纷解决机制

(53. 9% )比民间纠纷解决机制(35. 5% )多。第四，在国家纠纷解决机

制内部，政府渠道和法律途径显示出差别:在意愿上，被访者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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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这里，我们要对实际民事纠纷和虚拟民事纠纷的区分做两点说明。第一，对于实际民

事纠纷的解决，我们的问卷设计忽略了两个信息:实际纠纷发生的具体类型和如果采用

多种纠纷解决途径时的先后次序。而之前的研究发现，纠纷的类型是纠纷解决途径选择

的重要决定性变量。因此，这个信息的忽略可能是一重大缺陷。但是，我们对被访人提

出了泛指的虚拟民事纠纷，淡化了具体的纠纷类型，因此更可能测量出社会群体属性与

纠纷解决途径选择之间的关联。第二，实际民事纠纷，顾名思义是现实发生的。因此实

际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采用通常受到现实因素制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被访者理性算计

的后果。相反，对虚拟民事纠纷的解决，更少考虑现实制约，更多反映了被访者的意愿。
如此，这两者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性选择和合法性认同这两种机制的差别。
针对行政纠纷，中国人持有类似的态度(参见程金华，2009)。



途径比政府渠道多;但是在现实中，情况相反。最后，在现实中，只有

14. 6%的被访者在发生民事纠纷后选择把问题诉诸法律渠道。这同其

他国家的研究发现一样，找律师或者 /和上法院并不是最普遍的民事纠

纷解决方式(Sandefur，2008)。

表 5 中国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

解决机制 具体途径
实际民事

纠纷a
虚拟民事

纠纷

实际 /虚拟

之对数比b

不行动 忍了 23. 9 10. 7 2. 6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

国家纠纷解决机制

找对方单位领导解决 7. 2 10. 7 . 7

找熟人调解 27. 7 21. 2 1. 4

找媒体投诉 1. 1 1. 7 . 6

其他 7. 1 1. 8 4. 1

找政府部门 /村组织调解 18. 5 22. 7 . 8

法律途径(如向法院起诉) 14. 6 31. 3 . 4

总计 100% 100% －

样本数 1050 9425 －

注:a. 该栏目及相邻的“虚拟民事纠纷”栏目衡量的是被访者对民事纠纷各种解决途径

的选择次数。因为对实际纠纷可能采取过多种途径，因此“实际民事纠纷”的样本数

(1050)大于回答实际卷入纠纷的样本人数(947);而“虚拟民事纠纷”的被访者只选

择一项最可能动用的解决途径，因此其样本数等同于样本人数(9425)。

b. 实际 /虚拟之对数比(odds ratio) =
p1

1 － p1 / p2
1 － p2

，其中，p1 表示实际民事纠纷解

决途径选择的概率，p2 表示虚拟民事纠纷解决途径选择的概率。对数比等于 1 表示

实际选择与假设情况下的选择是一致的，大于 1 则表示实际情况下人们会更多地选

择某一特定的途径解决纠纷;小于 1 则相反。

( 二) 各社会阶层对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偏好

在考察了所有被访者如何解决实际和虚拟民事纠纷之后，我们现

在来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人是如何在民事纠纷发生后“接近正

义”的。表 6 描述了他们在解决民事纠纷时利用不同制度的异同。
从表 6 可以看出，在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对民事纠纷解决途径有不

同的偏好。具体说来，首先，尽管所有社会阶层都不甚愿意容忍纠纷，

但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虚拟中，中上层社会( 统治精英和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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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成员比中下层社会( 旧中间阶层、个体户和劳动阶级) 成员更不

愿意这样做。

表 6 不同社会阶层对实际和虚拟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偏好

忍了(% )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 )
国家纠纷解决机制

政府渠道 (% ) 法律途径(% ) 小计(% )

实际 虚拟 实 际 虚 拟 实际 虚拟 实际 虚拟 实际 虚拟

统治精英 15. 4 7. 0 41. 0(18. 0) * 38. 2(17. 3) 12. 8 11. 9 30. 8 43. 0 43. 6 54. 8

新社会阶层 17. 4 5. 3 43. 5(13. 0) 26. 8(9. 5) 13. 0 7. 9 26. 1 60. 0 39. 1 67. 9

个体户 23. 9 7. 3 46. 0(31. 9) 38. 9(24. 3) 11. 4 21. 6 18. 8 32. 3 30. 1 53. 9

旧中间阶层 23. 9 8. 6 54. 6(26. 1) 33. 7(17. 1) 14. 8 13. 9 6. 8 43. 8 21. 6 57. 7

劳动阶级 24. 6 12. 2 41. 0(27. 9) 35. 0(21. 8) 21. 1 25. 7 13. 3 27. 2 34. 4 52. 9

均值 23. 9 10. 7 43. 05(27. 71) 35. 4(21. 1) 18. 5 22. 7 14. 6 31. 3 33. 1 53. 9

注:* 括弧内数值为选择“熟人调解”的百分比。在社会阶层属性同实际民事纠纷解决

途径的关联中，Pearson χ2 = 30. 515，p 值为 0. 002;在阶级同虚拟民事纠纷解决途径

的关联中，Pearson χ2 = 322. 143，p 值为 0. 000。

其次，如果视国家纠纷解决机制为一个整体，在实际发生的民事纠

纷中，中上层社会成员更多地动用国家纠纷机制———统治精英和新社

会阶层分别有 43. 6%和 39. 1%的成员启动了国家纠纷解决机制，比其

他任何阶层都高。但是，如果把政府渠道和法律途径区分开来，我们可

以看到两者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区别。CGSS 2005 数据显示，无论是

现实中还是面对虚拟民事纠纷，把问题诉诸政府渠道最多的是最下层

的阶层———劳动阶级;同时，劳动阶级几乎是最少把问题诉诸法律的社

会阶层。相反，无论是现实中还是面对虚拟民事纠纷，动用法律最多的

是中上层社会成员。
再次，对于法律途径有别于政府渠道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解决实

际和虚拟民事纠纷的差别上得到证实。对于政府主导的纠纷解决渠

道，一部分社会阶层(统治精英、新社会阶层和旧中间阶层) 在解决实

际民事纠纷中比虚拟纠纷的利用更多。这可能意味着这些阶层相当不

认可政府纠纷解决渠道，然而，现实的有利因素却可能使得他们更多地

动用政府渠道。而其他阶层(个体户和劳动阶级) 则明显在虚拟民事

纠纷中更愿意动用政府渠道，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对政府渠道更加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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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律渠道则不一样，即所有的社会阶层在虚拟民事纠纷中比实际

民事纠纷中远远更愿意动用法律。
以上的描述性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图景:中国人的社会阶

层属性影响他们在民事纠纷发生后是否以及如何“接近正义”的选择。
但是，问题是:社会阶层的影响是否独立于他们的资本拥有状况，以及

相关的社会人口特征呢? 对此，我们在下文进一步做多元回归分析。

( 三) 对纠纷是否采取行动的决定机制

首先，我们对中国人是否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决定因素进行逻

辑斯特(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分析中，因变量是被访者是否对民事纠

纷采取行动(行动 = 1 vs. 忍了 = 0)。在自变量中，被访者的社会阶层

属性依然是主要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依旧包括党员身份、收入、教育、
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和区域。此外，我们还加入了另一组控制变量，即

人们对政府公正行事的评价，并视其为衡量人们“制度认同”的重要指

标。当然，我们有必要先对上述新加入的控制变量作些说明。为了解

被访者对政府公正行事的评价，我们要求被访者对政府在如下三个方

面工作的表现分别打分:“公平执法”、“政府部门秉公办事”和“帮助穷

人，维护社会公平”。打分形式是选择下列其中一项:1( 表示“非常满

意”)，2(表示“满意”)，3( 表示“一般”)，4( 表示“不满意”)，5( 表示

“非常不满意”)，6( 表示“无法选择”)。我们去掉三项中任何一个回

答“无法选择”的样本，然后将对上述三个方面工作的打分加起来，得

到一个分值区域在 3 － 15 之间的评价指标。对于这个新指标，我们把

分值为 3 － 8 的定义为“态度积极”，9 为“态度中立”，10 － 15 为“态度

消极”。我们把这个指标命名为“对政府工作公正性评估”。表 7 是对

中国人是否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逻辑斯特 (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

结果。
从表 7 可以看出，首先，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之后，社会阶层属性

依然对是否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决定性影响在

实际和虚拟民事纠纷中同样成立。具体说来，本文有两个比较有意思

的发现。其一，在实际民事纠纷中，从负系数可以看出，统治精英比其

他任何社会阶层都更愿意对纠纷采取行动(其中，他们和个体户，以及

旧中间阶层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意义显著，p < 0. 010)。其二，在虚拟民

事纠纷中，从正系数可以看出，统治精英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都更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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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决定中国居民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或者“不忍”)的 Logit 模型

实际民事纠纷 虚拟民事纠纷

社会阶层(统治精英为参照组)

新社会阶层 － . 886(. 752) . 010(. 476)

个体户 － 1，074(. 592)  . 597(. 290) *

旧中间阶层 － 1. 112(. 637)  . 230(. 284)

劳动阶级 － . 705(. 507) . 256(. 275)

对政府提供公正的评估(态度积极为参照组)

态度中立 . 312(. 297) － . 127(. 147)

态度消极 . 071(. 210) － . 309(. 152) *

党员 － . 214(. 395) . 258(. 186)

年收入(最低 20% 为参照组)

次低 20% . 128(. 280) . 164(. 142)

中间 20% . 660(. 346)  . 098(. 156)

次高 20% . 433(. 345) . 312(. 169) 

最高 20% 1. 173(. 387) . 513(. 200)

教育(小学或者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 335(. 276) . 336(. 131)

高中 . 044(. 305) . 449(. 183) *

大专或者以上 . 188(. 412) . 724(. 249)

女性 － . 231(. 213) － . 220(. 089) *

年龄 － . 013(. 042) . 002(. 016)

年龄2 . 000(. 000) － . 000(. 000)

农村居民 . 280(. 245) － . 027(. 158)

区域(东部为参照组)

中部 . 176(. 268) － . 181(. 209)

西部 － . 631(. 273) * － . 622(. 256) *

常数 . 853(1. 106) 2. 483(. 574)

Pseudo R2 . 058 . 038

Wald χ2(d. f. = 20) 32. 74 94. 72

样本数 971 8691

注:数据已经加权;括弧中的标准误差是据主要抽样单位(县)被调整过的稳健标准误;

其中: 表示 p≤0. 10，* p≤0. 05，p≤0. 01，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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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纠纷，但这个差别在统计学上总的来说不显著( 其中他们和个体

户之间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意义显著)。前一点的发现与麦谊生的研究

是一致的，即拥有更多的政治关系，会促使人们更多地对纠纷采取行动

(Michelson，2007)。并且，本文的假设 II 得到了证实，也就是上层社会

人士比中下层社会人士更少容忍实际卷入的民事纠纷。
此外，其他控制变量对是否就民事纠纷采取行动也有影响。我们

可以理解，对政府表现评价的消极者比乐观者更愿意容忍纠纷;收入更

高的社会群体更愿意对纠纷采取行动;受过更多教育的社会群体比较

少的更不愿意容忍纠纷。此外，女性更愿意息事宁人。同时，值得关注

的是，西部居民比东部居民更愿意忍耐。

( 四) 对民事纠纷如何采取行动的决定机制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人们决定对纠纷不再忍气吞声时，什么

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动策略? 针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狭义的)

政府渠道和法律途径这三种纠纷解决渠道，我们利用多分类 Logit
(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采用三种渠道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表 8 呈

现了我们的统计学分析结果。
我们依然最关心的是社会阶层如何影响人们解决纠纷的行动策

略。从表 8 可以看出，无论在实际还是虚拟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在控制

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社会阶层属性对人们如何行动仍然有影响。其

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在民事纠纷的“接近正义”行动中，统治

精英同其他社会阶层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如下:

在实际民事纠纷中，统治精英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都更多利用法律解

决纠纷，而且绝大多数在统计学上意义显著。第二，如果把新社会阶

层、个体户和旧中间阶层视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我们发现其内部的

差异也是显著的。在是否把动用法律当作首选的虚拟纠纷解决渠道

上，不仅新社会阶层同个体户与旧中间阶层存在显著差异，个体户与旧

中间阶层也存在显著差别———有意思的是，在实际民事纠纷的解决中，

个体户比旧中间阶层更多地动用法律;而在考虑意愿时，前者比后者更

不愿意把法律途径当成首选。此外，除了新社会阶层，我们未能发现

“中产阶级”中的个体户与旧中间阶层比劳动阶级更多动用法律。相

反，旧中间阶层比劳动阶级在现实中更少把法律当成解决问题的途径;

而个体户则在意愿上比劳动阶级更少动用法律。第三，就民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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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决定中国居民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多类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
a

法律途径 vs. 民间机制 法律途径 vs. 政府渠道

实际民事纠纷 虚拟民事纠纷 实际民事纠纷 虚拟民事纠纷

社会阶层(统治精英为参照组)

新社会阶层 － . 540(. 675) . 415(. 220)  － . 045(. 883) . 276(. 394)

个体户 － 1. 381(. 590) * － . 167(. 187) － . 666(. 659) － . 672(. 228)

旧中间阶层 －2. 465(. 640) . 132(. 154) －1. 830(. 808) * － . 509(. 199) *

劳动阶级 －1. 260(. 524) * . 134(. 137) － . 976(. 504)  － . 292(. 175) 

对政府提供公正的评估

(态度积极为参照组)

态度中立 － . 467(. 440) － . 005(. 089) . 113(. 503) . 087(. 116)

态度消极 － . 025(. 272) － . 215(. 112)  － . 051(. 366) － . 013(. 155)

党员 － . 650(. 513) － . 012(. 103) － . 491(. 664) － . 237(. 180)

年收入(最低 20%为参照组)

次低 20% － . 332(. 442) . 036(. 114) － . 393(. 497) . 171(. 154)

中间 20% － . 049(. 362) － . 165(. 132) . 051(. 468) . 062(. 155)

次高 20% － . 594(. 413) － . 087(. 136) － . 241(. 574) . 252(. 169)

最高 20% － . 166(. 401) . 148(. 150) . 227(. 548) . 174(. 187)

教育(小学或者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 603(. 362)  . 198(. 098) * 1. 376(. 424) . 362(. 112)

高中 . 652(. 452) . 329(. 124) 1. 369(. 458) . 847(. 157)

大专及以上 . 863(. 513)  . 544(. 179) 1. 341(. 642) * . 994(. 252)

女性 . 460(. 255)  － . 141(. 079)  . 504(. 358) － . 002(. 103)

年龄 － . 020(. 051) － . 031(. 013) * － . 105(. 064) － . 055(. 020)

年龄平方 . 000(. 001) . 000(. 000) * . 001(. 001) . 000(. 000) *

农村居民 － . 111(. 299) － . 690(. 147) －1. 000(. 375) －1. 687(. 167)

区域(东部为参照组)

中部 . 258(. 336) － . 187(. 163) － . 302(. 472) － . 561(. 256) *

西部 － . 015(. 293) － . 156(. 171) . 072(. 415) －1. 068(. 236)

常数 － 1. 984(. 1. 370) . 935(. 375) * . 969(1. 790) 2. 209(. 477)

Pseudo R 2 . 088 . 076 . 088 . 076
Wald χ2(d. f. = 60) 351. 61 805. 25 351. 61 805. 25
样本数 971 8691 971 8691

注:a. 该模型的回归分析事实上还包括“不行动”(或者“忍了”) 同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的

比较，但是因为我们在该分析中的主要兴趣在于“当人们决定对纠纷不再忍气吞声

时，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动策略”，因此我们不再汇报“不行动”同其他解决

途径的比较。

数据已经加权;括弧中的标准误差是据主要抽样单位( 县) 被调整过的稳健标准误;

其中: 表示 p≤0. 10，* p≤0. 05，p≤0. 01，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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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法律途径与政府渠道的比较而言，中下层社会(个体户、旧中间

阶层和劳动人民) 明显比统治精英更多把问题诉诸政府的渠道，而少

动用法律解决问题。最后，就认同而言，新社会阶层最愿意首选通过法

律解决民事纠纷。综合这些发现，我们认为本文的假设 III 得到了证

实，即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对是否动用法律来解决纠纷有不同的偏好。
而在两个竞争性的假设中，假设 IV － 1 得到了证实，也就是上层社会人

士最多动用法律去解决民事纠纷。相反，本文的研究发现，并没有充足

的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最多通过法律途径来“接近正义”。
此外，在我们定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类资本变量中，党员资格

和年收入几乎没有表现出决定性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则又表现出另

外一个极端，即对人们如何选择民事纠纷的解决渠道具有明显的影响。
从教育程度这个变量的影响系数可以看出，其决定性影响的规律是:受

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少把问题诉诸政府，而更多动用法律;而且，由于我

们是把取值为“小学或者以下”为参照组，我们从系数也可以看出:受

过初中或以上教育的人同只受过小学教育或者文盲者在如何解决纠纷

上具有明显的差别。本研究还显示，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多把问题

诉诸政府而更少动用法律。相应地，中、西部的居民比东部者更愿意把

问题诉诸政府而更少动用法律。

六、讨论与结论:转型中国的民事纠纷、
社会分层与法律发展

( 一) 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有两个主要研究兴趣。理论上，我们用全国性的数

据去呼应其他国家关于民事纠纷中是否、以及如何“接近正义”的研

究，去分析人们的社会阶层属性、资本拥有情况，以及社会人口学特征

如何决定了他们的行动策略。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人们的社会阶层属

性对法律动员的影响。而在政策性方面，我们还基于针对上述问题的

经验发现去检讨流行于学界的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分化同法律发展的规

范认识。
针对上述研究兴趣，我们的数据分析有以下主要发现。首先，根据

本文对中国社会阶层所做的操作性定义，我们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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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卷入日常冲突方面并不具有明显差别;但是，一旦卷入冲突，人们

的社会阶层属性对其是否采取行动，以及如何采取行动却有显著的影

响。就是否采取行动而言，社会精英阶层尽管在意愿上比其他社会阶

层更愿意容忍纠纷，但在实际中更多采取一定的行动去解决它们。就

如何行动而言，社会阶层属性的影响体现出如下两个特点:(1) 统治精

英比中下社会阶层更少把问题诉诸狭义意义上的政府渠道，而更多诉

诸于法律;(2)没有证据表明包括新社会阶层、个体户和旧中间阶层在

内的“中产阶级”更多动用法律去解决民事纠纷。
此外，我们还发现，教育程度既决定了人们是否行动，也决定了人

们如何行动———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对纠纷采取行动，在行动中

也更愿意把问题诉诸法律途径。
最后，性别显著地影响人们卷入日常纠纷的可能性———女性显然

比男性更少卷入日常冲突，也更多地容忍纠纷。人们的居住地因素

(包括户口状况和居住区域) 也显著地影响着他们如何对纠纷采取行

动: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农村和中西部居民)比相对发达地区的居民

(城镇和东部居民) 更多认同和采用政府渠道而更少认同及采用法律

途径解决日常冲突。

( 二) 理论及政策意义

本文第一次利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民事纠纷在中国各社会

群体中的分布情况及其解决途径。我们认为，本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

政策层面都有着显著的意义。在一般的理论层面上，如其他国家的研

究一样(Sandefur，2008)，我们发现社会群体属性对民事纠纷的解决途

径选择上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在中国，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影响

他们如何对日常纠纷采取行动(Diamant，2000)。这些理论发现，在转

型时期中国的特定语境下，还有引申出来的政策意义。
首先，我们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对于法律发展的潜在意义应

当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从乐观方面来看，我们发现，所有社会阶层的

中国公民都愿意更多地把纠纷诉诸法律途径。尽管在现实中，只有

14. 6%的纠纷解决途径是诉诸法律，但是有 31. 3% 的被访者愿意把诉

诸法律视为解决日常民事纠纷的首选渠道。这一点说明，中国公民的

法律意识已经有了空前的成长。但是，从不同社会阶层的选择偏好的

差异来看，我们发现“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普罗大众的“法律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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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意义显著。包括新社会阶层、个体户和旧中间阶

层在内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呈现出比其他社会阶层更愿意动用法律

的偏好。尽管有 60% 左右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愿意把动用法律当成解

决民事纠纷的首选途径，但是该阶层人士只占中国成年人口的 2% 左

右。因此，我们不应当夸大这个阶层兴起对于法治发展的整体意义。
迄今为止，劳动阶级尽管对政府途径和法律渠道在选择意愿上有类似

的偏好，但是在实际案件中，劳动阶级把问题诉诸政府的百分比大大超

过把问题诉诸法律的百分比———前者为 21. 2%，后者为 13. 3%。
其次，从制度需求方的角度看，本文的研究发现部分证实了我们在

其他研究中所提出的“制度的双轨需求”这一看法。在利用本文相同

数据针对行政纠纷解决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公民对通过(准) 司法

途径和党政渠道来解决行政纠纷具有如下两点特征:(1) 由这两种途

径组成的国家纠纷解决机制是行政纠纷解决的主导机制;(2) 公民对

这两者的制度需求的比重几乎相当( 程金华，2009)。本研究发现，一

方面，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公民利用国家纠纷解决机制的频率显然没

有行政纠纷中的高:在实际民事纠纷中，只有 1 /3 左右(33. 1% ) 的解

决方式属于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而在虚拟纠纷中，大约略高于一半左右

(54. 0% )的被访者首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① 但在另一方面，在民事

纠纷的解决中，法律途径和政府渠道也有明显的趋同性:(1) 相较于现

实，既有更高比率的公民首选政府渠道，也有更高比率的公民首选法律

途径解决民事纠纷;(2)首选这两种途径的公民的比率都在 1 /4 至 1 /3
左右。

再次，本文在经验上证实了制度的意识认同与制度的实践之间的

差距。从法律动员的意义上讲，美国法学家庞德曾强调要区分“书本

里的法律”和“行动中的法律”，并呼吁公民应当时刻准备好激活书本

中的法律(Pound，1917)。布莱克也认为，法律制度未经“动员”———也

就是把法律同人给链接起来———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Black，1973)。
中国的先贤孟子则表达一个颇为类似( 但不尽相同) 的重要思想:“徒

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参见丁伟，2009)。因此，对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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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首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程金华，2009)。



法治建设的倡导者而言，仅从意识形态上鼓吹对法律制度的信仰是远

远不够的。本文的研究侧面证实，当制度认同与现实发生存在差距时，

意识认同会让位于现实。所以，如何在制度设计上降低激活书面法律

的成本，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工作，这可能比宣传法律意识更重要。
第四，与中下层社会成员相比较而言，上层社会成员对政府纠纷解

决渠道的相对不认同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反思纠纷解决中“内部人

优势”的认识。传统上，人们通常认为，体制的局内人往往有利用该体

制为己服务的比较优势，因为局内人不仅更清楚怎么行动 ( know －
how)，也更熟悉体制的操盘手(know － who) (Black，1976:45;Nardulli，
1986;Sarat ＆ Felstiner，1995:101 － 102;Michelson，2007)。但是，这种

内部人优势的机制往往取决于一个前提假设:内部人除了理性算计他

们具备的便利条件以外，还必须对这个体制有最起码的信任和利益预

期。如果一个纠纷解决系统不能提供起码的预期利益(或者说不确定

性太强)，那么越是内部人越可能排斥它———因为他们更清楚利用这

种体制的高昂机会成本。相反，不谙内情的局外人更可能相对信任，以

及动用这种制度。另外，我们的分析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卷入民事

纠纷的可能性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因而他们对纠纷解决渠道的选择

偏好不取决于他们各自卷入纠纷的概率。因此本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

说明“内部人优势”的道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我们也证实了法律和经济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道理(Gins-

burg，2000)。在同类研究中，麦谊生发现:如果以纠纷为分析对象，在

所有发生纠纷的家庭中，东部的居民最可能动用法律;但是，如果以家

庭为分析对象(包括发生了纠纷和没有纠纷的家庭)，则经济发展可能

降低人们对法律的诉求(Michelson，2007:470 － 473)。因此，他的结论

是法律和经济发展可能是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但是，我们认为，他的

结论基于一个有问题的假设，即在中国，“政府渠道”和“法律途径”是

没有区别的。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一方面，我们同意，法律制度

(主要包括司法系统)是镶嵌于中国广义的党政体制之内的。但是，在

另一方面，司法系统的专业性和正式性，在给纠纷解决带来更多可预期

性和合法性的同时，往往会提高纠纷解决的门槛和施加更高额的纠纷

解决成本。正式( 司法) 裁判程序的局限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

(Fuller，1978)。因此，我们在规范意义上对政府纠纷解决渠道进行批

判性反思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们现实中的特点与相对优势( 参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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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2004)。在经验上，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证实的，在中国，狭义的政府

渠道和狭义的法律途径是有显著区别的。如果把这两者区分开来，麦

谊生的发现和我们的发现则可能是吻合的，即相对落后的农村和中西

部居民更多动用政府渠道。
最后，在对资本类变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受教育程度对于法律

动员的显著意义(Cahn ＆ Cahn，1970)。而且，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同

具有小学或者以下文化水平的被访者相比，具有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

被访者相当多地认可和实际利用法律。因此，从法律发展的角度看，随

着中国教育的普及，社会整体的法治意识和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的需求也将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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